
如皋市人民检察院

2019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主要职能

如皋市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接受上级人民

检察院的领导，对如皋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

并报告工作。

如皋市人民检察院的主要职责是：

（一）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坚持党对检察工作

的绝对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二）依法向如皋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

议案。

（三）贯彻落实上级人民检察院工作方针、总体规划，

确定本院检察工作任务，并组织实施。

（四）负责对刑事案件依法审查批准逮捕、决定逮捕、

提起公诉。

（五）负责对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及刑事、民事、

行政判决和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的法律监督工作。

（六）负责提起公益诉讼工作。

（七）负责对看守所、社区矫正机构等单位执法活动的

法律监督工作。

（八）受理控告申诉和举报，承办国家赔偿案件和国家



司法救助案件。

（九）负责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十）负责检务督察工作。

（十一）负责财务装备、检察技术信息工作。

（十二）负责其他应当由如皋市人民检察院承办的事

二、部门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情况

1．根据部门职责分工，本部门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

政治部、第一检察部、第二检察部、第三检察部、第四检察部、

第五检察部、第六检察部。

本部门无下属单位。

2．从决算单位构成看，纳入本部门2019年部门汇总决算

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共计1家，具体包括：如皋市人民检察

院本级。

三、部门整体支出概况

如皋市人民检察院2019年度收入、支出总计4601.40万

元，与上年相比收、支总计各增加275.91万元，增长6.38%。

其中：

（一）收入总计4601.40万元。包括：

1．财政拨款收入4561.73万元，为当年从财政取得的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与上年相比增加

240.37万元，增长5.56%。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福利性支出

政策性调整增加，以及增列了如皋市生态环境执法司法联动

中心开办运行费用。

2．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为本院收到上级单位拨入的非



财政补助资金。与上年相比增加0万元,与上年决算数相同。

3．事业收入0万元，为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

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与上年相比增加0万元,与上年决算数

相同。

4．经营收入 0 万元，为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

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与上年

相比增加 0 万元,与上年决算数相同。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为事业单位附属独立核算

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与上年相比增加0万元,与上

年决算数相同。

6．其他收入0万元，为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

项收入。与上年相比减少4.13万元,减少100%。主要原因是

上年按照相关要求，清理了往来款收入。

7．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 万元，为事业单位用事

业基金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数额。主要为单位使用以前年度

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当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8．年初结转和结余39.67万元，主要为如皋市人民检察

院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部分省政法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及部

分银行退票等资金。

（二）支出总计4601.40万元。包括：

1．公共安全（类）支出4598.75万元，主要用于人员工

资福利性支出，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性支出，日常公用经

费支出，办案成本性支出及其他商品服务性支出及资本性支

出，以及其他检察专项支出。与上年相比增加557.93万元，



增长13.81%。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福利性支出政策性调整增

加（包括上年度市级绩效考核奖、政法绩效考核奖、应休未

休假工资、住房补贴、提租补贴比例提高、全国模范检察院

奖励等），以及增加了如皋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司法联动中

心开办运行费用。

2．结余分配 0 万元，为单位当年结余的分配情况，主

要是事业单位对非财政补助结余按规定计算缴纳的企业所

得税、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和转入事业基金等。与上年相比

减少 0 万元，与上年决算数相同。

3．年末结转和结余2.65万元，为单位结转下年的项目

支出结转和结余和经营结余。主要为如皋市人民检察院本年

度预算安排的涉密传真机项目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

到以后年度按有关规定使用的资金。

四、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绩效目标的设置情况、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实施管

理情况、项目绩效表现情况自我评价，了解资金使用是否达

到了预期目标、资金管理是否规范、资金使用是否有效，检

验资金支出效率和效果，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及时总结经

验，改进管理措施，不断增强和落实绩效管理责任，完善工

作机制，有效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按照绩效自评工作要求，成立绩效评价

工作小组，对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进行了认真学习，掌握政



策，根据部门整体收支情况制定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实

施方案。

2、组织实施。核查 2019 年同级财政预算批复执行及

部门整体支出情况，着重核查了“三公”经费及资产管理、

内部控制制度等情况。

3、分析评价。对评价过程中收集资料进行归纳，汇总

分析，依据设定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评

分。

五、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

2019 年，根据单位年初工作规划和重点性工作，积极履

职，强化管理，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

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情况得到提升。根据 2019 年度部门整体

支出状况的概述和分析，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如下：

（一）经济性分析

预算配置方面：我院 2019 年“三公经费”经费支出严

格执行预算。同时，财政供养人员控制在预算编制以内。

预算执行方面：严格落实《预算法》和预算管理相关规

定，各项支出按照批准的预算审核列支，严格控制在预算额

度内使用，支出的范围和标准符合相关规定。支出主要用于

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预算管理方面：部门整体支出能有效按照预算要求基本

执行，预算支出范围合理，预算支出项目细化，资金使用方

向明确，管理合规，且决算工作精细到位，基本体现了部门



整体支出情况的数据统筹性和宏观性。

（二）效率性分析

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充分保障了我院正常的工作运转，

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保障了我院各项检察业务职能的顺利

开展，为保障如皋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保证。

（三）效益性分析

2019 年，我院干警上下同心，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省、市院重要指示要求，紧紧

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

重自强，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进展。

荣获“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先进集体”等省级以上综合荣誉 7 项。

六、存在的问题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检察工作仍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一

是在服务保障如皋高质量发展和法治如皋建设中，检察机关

发力还不够精准、举措还不够丰富、贡献还不够突出；二是

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发展不平衡，民

事检察、行政检察尤为薄弱，构建全方位法律监督格局仍需

持续发力；三是队伍政治业务素质参差不齐，一专多能人才

紧缺，司法办案精细化优质化受到限制；四是检务开放程度

与群众期盼还有较大差距，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和覆盖面不够。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将认真加以研究，下大气力解决。

七、主要经验及做法

1、主体责任明确，分级管理组织机构健全，绩效管理



明确，履行了绩效管理工作职责。

2、资金使用管理规范，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好。

3、工作细化，严格管理。


